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聯絡人：蕭淑敏

聯絡電話：02-8590277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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受文者：臺南市政府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02年3月22日

發文字號：勞安3字第1020145227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如主旨(10201452270-1.pdf)

主旨：「辦理勞工體格及健康檢查指定醫療機構辦法」部分條文

，業經本會會銜行政院衛生署於102年3月22日勞安3字第1

020145221號、署授國字第1020200231號令修正發布施行

，檢送該辦法部分條文修正條文1份，請 查照並轉知所屬

知照。

正本：直轄市及各縣市政府(勞工主管機關及衛生局)、勞動檢查機構、國防部、行政院

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、行政院衛生署醫院管理委員會、中華民國護理師護

士公會全國聯合會、台灣護理學會、台灣事業單位護理人員學會、台灣醫學會、

中華民國環境職業醫學會、中華民國職業病醫學會、中華民國醫師公會全國聯合

會、台灣耳鼻喉科醫學會、中華民國醫事檢驗學會、全國產業總工會、中華民國

全國商業總會、中華民國全國總工會、中華民國全國工業總會、中華民國公立醫

院協會、台灣醫院協會、臺灣醫學中心協會、中華民國區域醫院協會、臺灣社區

醫院協會、中華民國基層醫療協會、台灣私立醫療院所協會

副本：行政院衛生署國民健康局、勞工保險局、本會勞工安全衛生研究所、勞工保險處

、勞工安全衛生處 2013-03-2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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